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4年度訴字第650號

原      告  予凡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顏志宇             

訴訟代理人  楊上德  律師

被      告  經濟部                               

代  表  人  龔明鑫             

訴訟代理人  葉雅玲             

            呂品萱             

上列當事人間公司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4年4月30

日院臺訴字第114500755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一、除第

2項以外之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二、依其所

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復按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

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

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

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

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其中所謂

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係指權利主體的各式各樣主

觀利益中以法規範之力量，來加以保障或提供實現手段（權

利）的特定範圍利益；而所謂「利害關係人」，係指違法行

政處分之結果致其現已存在之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受影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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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若僅具經濟上、情感上或其他事實上之利害關係者則

不屬之(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抗字第401號意旨參照)。是

以，提起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之撤銷訴訟，除須踐行訴願

前置外，並以原告之權益受損害為權利保護要件，且權利保

護必要之要件，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倘原告之訴欠

缺權利保護必要者，應認其訴為無理由，得不經言詞辯論，

予以判決駁回。

二、事實概要：

　  緣訴外人富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台公司）於民國11

3年7月9日具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檢附113年6月28日股

東常會議事錄等，向被告申請改選董事、監察人及選任董事

長變更登記，惟經被告以所附系爭股東會議事錄所載意旨不

明或與公司法相關規定有間等由，數次函請富台公司補正

後，再經被告審查相關應備文件均已備齊，且形式審查所附

申請書件符合法令規定，以113年10月21日經授商字第11330

183620號函（下稱原處分）准富台公司所請改選董事、監察

人及選任董事長變更登記。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

以114年4月30日院臺訴字第1145007550號訴願決定為不受

理，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提起任何訴訟請求法院裁判，應以有權利保護必要為前

提；此基於誠實信用原則之要求，不容許人民濫用訴訟制度

之謂也。是如起訴欠缺當事人適格，或其請求於法律上並無

實益時，難認其訴有值得保護之價值者，即屬權利保護必要

之欠缺。惟此，須審酌當事人之實體上法律關係始能判斷，

應以判決方式為訴有無理由之判斷，較能對當事人之訴訟程

序權為周全之保障（最高行政法院90年6月份庭長法官聯席

會議決議參照），合先敘明。　

　㈡原告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無非係以原處分准許富台公司就改

選董事、監察人及選任董事長等公司變更登記事項之申請，

而主張其對於董監事之選舉權、被選舉權及持有富台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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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之股東權受到侵害(本院卷第374-375頁)，然查，原處分

係由富台公司檢具113年6月28日股東常會議事錄向被告申請

並為相關補正後，由被告准其所請而於公司登記事項為改選

董事、監察人及選任董事長等之變更登記，有富台公司變更

登記申請書、補正申請書、說明函、股東常會議事錄、原處

分等件在卷可按(原處分卷第1-30頁)，可知原處分之相對人

為富台公司，原告並非處分相對人，且由富台公司申請及補

正過程所附具之股東常會議事錄及說明函屢次記載「不計入

未實際出資股權之股數，應計本公司現有效發行股數為70,3

50,473股」、「本次股東常會，乃係權衡予凡公司不具股東

身分與形式上必須合於現行登記發行股份總數之要求，依股

務作業行政程序使准予予凡公司報到出席股東會……不將予

凡公司列入出席總數及表決權數……」、「出席：股東及股

東代理人代表之股份計64,235,147股(表決權數計64,235,14

7權數)，佔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100,000,000股之64.24%」

(亦即仍不計入予凡公司之出席股數)、「出席：股東即股東

代理人代表之股份計93,884,674股，佔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

100,000,000股之93.88%。(按：予凡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股

份29,649,527股現正繫屬訴願等爭訟程序中)」等節(原處分

分卷第3、25、33、43頁)，可知富台公司就原告是否為該公

司股東乙事有所爭執，是原告是否為富台公司股東乙節，懸

而未決，原告於取得確認股東權存在之民事確定判決前，得

否以其為富台公司股東而主張原處分侵及其股東權，尚非無

疑。再者，縱認原告為富台公司股東，然原處分就富台公司

改選董監事、選任董事長等項為公司變更登記，僅具對外公

示此項變動事實之性質，對於原告之股東權並無產生任何得

喪變更之效果，亦即原告之股東權或任何法律上之權益並未

因原處分而受有損害，其既非原處分作成之法律上利害關係

人，難認原告當事人適格，其提起本件之訴並無值得保護之

權利，亦屬欠缺權利保護必要，揆諸前揭說明，本件起訴為

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至原告所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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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17與本件爭訟標的情形並不相同，無從比附援引，併予敘

明。

四、結論：本件原告之訴，原告當事人不適格且欠缺權利保護必

要，為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黃翊哲

                                    法  官　楊蕙芬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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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林慈恩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最高行

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上訴審

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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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4年度訴字第650號
原      告  予凡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顏志宇              
訴訟代理人  楊上德  律師
被      告  經濟部                                
代  表  人  龔明鑫              
訴訟代理人  葉雅玲              
            呂品萱              
上列當事人間公司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4年4月30日院臺訴字第114500755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一、除第2項以外之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二、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復按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其中所謂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係指權利主體的各式各樣主觀利益中以法規範之力量，來加以保障或提供實現手段（權利）的特定範圍利益；而所謂「利害關係人」，係指違法行政處分之結果致其現已存在之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受影響者而言，若僅具經濟上、情感上或其他事實上之利害關係者則不屬之(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抗字第401號意旨參照)。是以，提起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之撤銷訴訟，除須踐行訴願前置外，並以原告之權益受損害為權利保護要件，且權利保護必要之要件，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倘原告之訴欠缺權利保護必要者，應認其訴為無理由，得不經言詞辯論，予以判決駁回。
二、事實概要：
　  緣訴外人富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台公司）於民國113年7月9日具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檢附113年6月28日股東常會議事錄等，向被告申請改選董事、監察人及選任董事長變更登記，惟經被告以所附系爭股東會議事錄所載意旨不明或與公司法相關規定有間等由，數次函請富台公司補正後，再經被告審查相關應備文件均已備齊，且形式審查所附申請書件符合法令規定，以113年10月21日經授商字第11330183620號函（下稱原處分）准富台公司所請改選董事、監察人及選任董事長變更登記。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114年4月30日院臺訴字第1145007550號訴願決定為不受理，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提起任何訴訟請求法院裁判，應以有權利保護必要為前提；此基於誠實信用原則之要求，不容許人民濫用訴訟制度之謂也。是如起訴欠缺當事人適格，或其請求於法律上並無實益時，難認其訴有值得保護之價值者，即屬權利保護必要之欠缺。惟此，須審酌當事人之實體上法律關係始能判斷，應以判決方式為訴有無理由之判斷，較能對當事人之訴訟程序權為周全之保障（最高行政法院90年6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參照），合先敘明。　
　㈡原告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無非係以原處分准許富台公司就改選董事、監察人及選任董事長等公司變更登記事項之申請，而主張其對於董監事之選舉權、被選舉權及持有富台公司股份之股東權受到侵害(本院卷第374-375頁)，然查，原處分係由富台公司檢具113年6月28日股東常會議事錄向被告申請並為相關補正後，由被告准其所請而於公司登記事項為改選董事、監察人及選任董事長等之變更登記，有富台公司變更登記申請書、補正申請書、說明函、股東常會議事錄、原處分等件在卷可按(原處分卷第1-30頁)，可知原處分之相對人為富台公司，原告並非處分相對人，且由富台公司申請及補正過程所附具之股東常會議事錄及說明函屢次記載「不計入未實際出資股權之股數，應計本公司現有效發行股數為70,350,473股」、「本次股東常會，乃係權衡予凡公司不具股東身分與形式上必須合於現行登記發行股份總數之要求，依股務作業行政程序使准予予凡公司報到出席股東會……不將予凡公司列入出席總數及表決權數……」、「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代表之股份計64,235,147股(表決權數計64,235,147權數)，佔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100,000,000股之64.24%」(亦即仍不計入予凡公司之出席股數)、「出席：股東即股東代理人代表之股份計93,884,674股，佔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100,000,000股之93.88%。(按：予凡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29,649,527股現正繫屬訴願等爭訟程序中)」等節(原處分分卷第3、25、33、43頁)，可知富台公司就原告是否為該公司股東乙事有所爭執，是原告是否為富台公司股東乙節，懸而未決，原告於取得確認股東權存在之民事確定判決前，得否以其為富台公司股東而主張原處分侵及其股東權，尚非無疑。再者，縱認原告為富台公司股東，然原處分就富台公司改選董監事、選任董事長等項為公司變更登記，僅具對外公示此項變動事實之性質，對於原告之股東權並無產生任何得喪變更之效果，亦即原告之股東權或任何法律上之權益並未因原處分而受有損害，其既非原處分作成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人，難認原告當事人適格，其提起本件之訴並無值得保護之權利，亦屬欠缺權利保護必要，揆諸前揭說明，本件起訴為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至原告所舉原證17與本件爭訟標的情形並不相同，無從比附援引，併予敘明。
四、結論：本件原告之訴，原告當事人不適格且欠缺權利保護必要，為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黃翊哲
                                    法  官　楊蕙芬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林慈恩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4年度訴字第650號

原      告  予凡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顏志宇              

訴訟代理人  楊上德  律師

被      告  經濟部                                

代  表  人  龔明鑫              

訴訟代理人  葉雅玲              

            呂品萱              

上列當事人間公司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4年4月30

日院臺訴字第114500755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一、除第

    2項以外之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二、依其所

    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復按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

    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

    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

    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

    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其中所謂

    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係指權利主體的各式各樣主

    觀利益中以法規範之力量，來加以保障或提供實現手段（權

    利）的特定範圍利益；而所謂「利害關係人」，係指違法行

    政處分之結果致其現已存在之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受影響者

    而言，若僅具經濟上、情感上或其他事實上之利害關係者則

    不屬之(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抗字第401號意旨參照)。是以

    ，提起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之撤銷訴訟，除須踐行訴願前

    置外，並以原告之權益受損害為權利保護要件，且權利保護

    必要之要件，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倘原告之訴欠缺

    權利保護必要者，應認其訴為無理由，得不經言詞辯論，予

    以判決駁回。

二、事實概要：

　  緣訴外人富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台公司）於民國11

    3年7月9日具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檢附113年6月28日股

    東常會議事錄等，向被告申請改選董事、監察人及選任董事

    長變更登記，惟經被告以所附系爭股東會議事錄所載意旨不

    明或與公司法相關規定有間等由，數次函請富台公司補正後

    ，再經被告審查相關應備文件均已備齊，且形式審查所附申

    請書件符合法令規定，以113年10月21日經授商字第1133018

    3620號函（下稱原處分）准富台公司所請改選董事、監察人

    及選任董事長變更登記。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

    114年4月30日院臺訴字第1145007550號訴願決定為不受理，

    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提起任何訴訟請求法院裁判，應以有權利保護必要為前提

    ；此基於誠實信用原則之要求，不容許人民濫用訴訟制度之

    謂也。是如起訴欠缺當事人適格，或其請求於法律上並無實

    益時，難認其訴有值得保護之價值者，即屬權利保護必要之

    欠缺。惟此，須審酌當事人之實體上法律關係始能判斷，應

    以判決方式為訴有無理由之判斷，較能對當事人之訴訟程序

    權為周全之保障（最高行政法院90年6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

    議決議參照），合先敘明。　

　㈡原告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無非係以原處分准許富台公司就改

    選董事、監察人及選任董事長等公司變更登記事項之申請，

    而主張其對於董監事之選舉權、被選舉權及持有富台公司股

    份之股東權受到侵害(本院卷第374-375頁)，然查，原處分

    係由富台公司檢具113年6月28日股東常會議事錄向被告申請

    並為相關補正後，由被告准其所請而於公司登記事項為改選

    董事、監察人及選任董事長等之變更登記，有富台公司變更

    登記申請書、補正申請書、說明函、股東常會議事錄、原處

    分等件在卷可按(原處分卷第1-30頁)，可知原處分之相對人

    為富台公司，原告並非處分相對人，且由富台公司申請及補

    正過程所附具之股東常會議事錄及說明函屢次記載「不計入

    未實際出資股權之股數，應計本公司現有效發行股數為70,3

    50,473股」、「本次股東常會，乃係權衡予凡公司不具股東

    身分與形式上必須合於現行登記發行股份總數之要求，依股

    務作業行政程序使准予予凡公司報到出席股東會……不將予凡

    公司列入出席總數及表決權數……」、「出席：股東及股東代

    理人代表之股份計64,235,147股(表決權數計64,235,147權

    數)，佔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100,000,000股之64.24%」(亦

    即仍不計入予凡公司之出席股數)、「出席：股東即股東代

    理人代表之股份計93,884,674股，佔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10

    0,000,000股之93.88%。(按：予凡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

    29,649,527股現正繫屬訴願等爭訟程序中)」等節(原處分分

    卷第3、25、33、43頁)，可知富台公司就原告是否為該公司

    股東乙事有所爭執，是原告是否為富台公司股東乙節，懸而

    未決，原告於取得確認股東權存在之民事確定判決前，得否

    以其為富台公司股東而主張原處分侵及其股東權，尚非無疑

    。再者，縱認原告為富台公司股東，然原處分就富台公司改

    選董監事、選任董事長等項為公司變更登記，僅具對外公示

    此項變動事實之性質，對於原告之股東權並無產生任何得喪

    變更之效果，亦即原告之股東權或任何法律上之權益並未因

    原處分而受有損害，其既非原處分作成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人

    ，難認原告當事人適格，其提起本件之訴並無值得保護之權

    利，亦屬欠缺權利保護必要，揆諸前揭說明，本件起訴為無

    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至原告所舉原證

    17與本件爭訟標的情形並不相同，無從比附援引，併予敘明

    。

四、結論：本件原告之訴，原告當事人不適格且欠缺權利保護必

    要，為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黃翊哲

                                    法  官　楊蕙芬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林慈恩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4年度訴字第650號
原      告  予凡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顏志宇              
訴訟代理人  楊上德  律師
被      告  經濟部                                
代  表  人  龔明鑫              
訴訟代理人  葉雅玲              
            呂品萱              
上列當事人間公司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4年4月30日院臺訴字第114500755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一、除第2項以外之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二、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復按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其中所謂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係指權利主體的各式各樣主觀利益中以法規範之力量，來加以保障或提供實現手段（權利）的特定範圍利益；而所謂「利害關係人」，係指違法行政處分之結果致其現已存在之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受影響者而言，若僅具經濟上、情感上或其他事實上之利害關係者則不屬之(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抗字第401號意旨參照)。是以，提起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之撤銷訴訟，除須踐行訴願前置外，並以原告之權益受損害為權利保護要件，且權利保護必要之要件，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倘原告之訴欠缺權利保護必要者，應認其訴為無理由，得不經言詞辯論，予以判決駁回。
二、事實概要：
　  緣訴外人富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台公司）於民國113年7月9日具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檢附113年6月28日股東常會議事錄等，向被告申請改選董事、監察人及選任董事長變更登記，惟經被告以所附系爭股東會議事錄所載意旨不明或與公司法相關規定有間等由，數次函請富台公司補正後，再經被告審查相關應備文件均已備齊，且形式審查所附申請書件符合法令規定，以113年10月21日經授商字第11330183620號函（下稱原處分）准富台公司所請改選董事、監察人及選任董事長變更登記。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114年4月30日院臺訴字第1145007550號訴願決定為不受理，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提起任何訴訟請求法院裁判，應以有權利保護必要為前提；此基於誠實信用原則之要求，不容許人民濫用訴訟制度之謂也。是如起訴欠缺當事人適格，或其請求於法律上並無實益時，難認其訴有值得保護之價值者，即屬權利保護必要之欠缺。惟此，須審酌當事人之實體上法律關係始能判斷，應以判決方式為訴有無理由之判斷，較能對當事人之訴訟程序權為周全之保障（最高行政法院90年6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參照），合先敘明。　
　㈡原告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無非係以原處分准許富台公司就改選董事、監察人及選任董事長等公司變更登記事項之申請，而主張其對於董監事之選舉權、被選舉權及持有富台公司股份之股東權受到侵害(本院卷第374-375頁)，然查，原處分係由富台公司檢具113年6月28日股東常會議事錄向被告申請並為相關補正後，由被告准其所請而於公司登記事項為改選董事、監察人及選任董事長等之變更登記，有富台公司變更登記申請書、補正申請書、說明函、股東常會議事錄、原處分等件在卷可按(原處分卷第1-30頁)，可知原處分之相對人為富台公司，原告並非處分相對人，且由富台公司申請及補正過程所附具之股東常會議事錄及說明函屢次記載「不計入未實際出資股權之股數，應計本公司現有效發行股數為70,350,473股」、「本次股東常會，乃係權衡予凡公司不具股東身分與形式上必須合於現行登記發行股份總數之要求，依股務作業行政程序使准予予凡公司報到出席股東會……不將予凡公司列入出席總數及表決權數……」、「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代表之股份計64,235,147股(表決權數計64,235,147權數)，佔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100,000,000股之64.24%」(亦即仍不計入予凡公司之出席股數)、「出席：股東即股東代理人代表之股份計93,884,674股，佔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100,000,000股之93.88%。(按：予凡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29,649,527股現正繫屬訴願等爭訟程序中)」等節(原處分分卷第3、25、33、43頁)，可知富台公司就原告是否為該公司股東乙事有所爭執，是原告是否為富台公司股東乙節，懸而未決，原告於取得確認股東權存在之民事確定判決前，得否以其為富台公司股東而主張原處分侵及其股東權，尚非無疑。再者，縱認原告為富台公司股東，然原處分就富台公司改選董監事、選任董事長等項為公司變更登記，僅具對外公示此項變動事實之性質，對於原告之股東權並無產生任何得喪變更之效果，亦即原告之股東權或任何法律上之權益並未因原處分而受有損害，其既非原處分作成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人，難認原告當事人適格，其提起本件之訴並無值得保護之權利，亦屬欠缺權利保護必要，揆諸前揭說明，本件起訴為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至原告所舉原證17與本件爭訟標的情形並不相同，無從比附援引，併予敘明。
四、結論：本件原告之訴，原告當事人不適格且欠缺權利保護必要，為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黃翊哲
                                    法  官　楊蕙芬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林慈恩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4年度訴字第650號

原      告  予凡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顏志宇              

訴訟代理人  楊上德  律師

被      告  經濟部                                

代  表  人  龔明鑫              

訴訟代理人  葉雅玲              

            呂品萱              

上列當事人間公司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4年4月30日院臺訴字第114500755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一、除第2項以外之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二、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復按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其中所謂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係指權利主體的各式各樣主觀利益中以法規範之力量，來加以保障或提供實現手段（權利）的特定範圍利益；而所謂「利害關係人」，係指違法行政處分之結果致其現已存在之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受影響者而言，若僅具經濟上、情感上或其他事實上之利害關係者則不屬之(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抗字第401號意旨參照)。是以，提起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之撤銷訴訟，除須踐行訴願前置外，並以原告之權益受損害為權利保護要件，且權利保護必要之要件，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倘原告之訴欠缺權利保護必要者，應認其訴為無理由，得不經言詞辯論，予以判決駁回。

二、事實概要：

　  緣訴外人富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台公司）於民國113年7月9日具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檢附113年6月28日股東常會議事錄等，向被告申請改選董事、監察人及選任董事長變更登記，惟經被告以所附系爭股東會議事錄所載意旨不明或與公司法相關規定有間等由，數次函請富台公司補正後，再經被告審查相關應備文件均已備齊，且形式審查所附申請書件符合法令規定，以113年10月21日經授商字第11330183620號函（下稱原處分）准富台公司所請改選董事、監察人及選任董事長變更登記。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114年4月30日院臺訴字第1145007550號訴願決定為不受理，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提起任何訴訟請求法院裁判，應以有權利保護必要為前提；此基於誠實信用原則之要求，不容許人民濫用訴訟制度之謂也。是如起訴欠缺當事人適格，或其請求於法律上並無實益時，難認其訴有值得保護之價值者，即屬權利保護必要之欠缺。惟此，須審酌當事人之實體上法律關係始能判斷，應以判決方式為訴有無理由之判斷，較能對當事人之訴訟程序權為周全之保障（最高行政法院90年6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參照），合先敘明。　

　㈡原告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無非係以原處分准許富台公司就改選董事、監察人及選任董事長等公司變更登記事項之申請，而主張其對於董監事之選舉權、被選舉權及持有富台公司股份之股東權受到侵害(本院卷第374-375頁)，然查，原處分係由富台公司檢具113年6月28日股東常會議事錄向被告申請並為相關補正後，由被告准其所請而於公司登記事項為改選董事、監察人及選任董事長等之變更登記，有富台公司變更登記申請書、補正申請書、說明函、股東常會議事錄、原處分等件在卷可按(原處分卷第1-30頁)，可知原處分之相對人為富台公司，原告並非處分相對人，且由富台公司申請及補正過程所附具之股東常會議事錄及說明函屢次記載「不計入未實際出資股權之股數，應計本公司現有效發行股數為70,350,473股」、「本次股東常會，乃係權衡予凡公司不具股東身分與形式上必須合於現行登記發行股份總數之要求，依股務作業行政程序使准予予凡公司報到出席股東會……不將予凡公司列入出席總數及表決權數……」、「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代表之股份計64,235,147股(表決權數計64,235,147權數)，佔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100,000,000股之64.24%」(亦即仍不計入予凡公司之出席股數)、「出席：股東即股東代理人代表之股份計93,884,674股，佔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100,000,000股之93.88%。(按：予凡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29,649,527股現正繫屬訴願等爭訟程序中)」等節(原處分分卷第3、25、33、43頁)，可知富台公司就原告是否為該公司股東乙事有所爭執，是原告是否為富台公司股東乙節，懸而未決，原告於取得確認股東權存在之民事確定判決前，得否以其為富台公司股東而主張原處分侵及其股東權，尚非無疑。再者，縱認原告為富台公司股東，然原處分就富台公司改選董監事、選任董事長等項為公司變更登記，僅具對外公示此項變動事實之性質，對於原告之股東權並無產生任何得喪變更之效果，亦即原告之股東權或任何法律上之權益並未因原處分而受有損害，其既非原處分作成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人，難認原告當事人適格，其提起本件之訴並無值得保護之權利，亦屬欠缺權利保護必要，揆諸前揭說明，本件起訴為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至原告所舉原證17與本件爭訟標的情形並不相同，無從比附援引，併予敘明。

四、結論：本件原告之訴，原告當事人不適格且欠缺權利保護必要，為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黃翊哲

                                    法  官　楊蕙芬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林慈恩



